e o SR BE S E Sl A R
144 & ¢ fj 3 54765

w2 B
Pl PG R R SRR ] b 2] (113
ERAWEFT H207T5) » *d]iide™

3 2
BEFPFEFREEF TR R PRI Aok fHE
%ﬁ’iﬁi%l‘F% o "/ﬂljﬁ\‘:& o

Pk BT F s o e 2)E 21608  $210iF2 7 B
v%%oﬁﬁéiiﬁiirs’éﬁﬁfééiwﬁﬁ
o' RERFTET2LIMAEARL ) Z ARG f?%7’§(
BATHRT S I VS o X L A2 TR BEF
T4 AN E - FPRP 5 N RBITZER itPE— b

It
It
BFE o T RI - E 0 A F L2 RS E o k-
& BFRLIIEY >R EFLE A BY

Efgmptwidpnirigr- @ 234 kd 2 242
PR SRR > RALEIHEKAZ P L ERE I
A o TR P R S AN R AEECE S e D Ll I
TR R BT RARAL N H AT > ¢ BRAE 2R
AR RmEAEIPFEE AR TR T

IRBBEIZTTA A T LGB RELEEHE 2L
PRI ERABRLAEANRTE AT FLEL LD



ERlg (AL 511E ~ ABRESILE) > 42 %
T P A A A N S TR 3 DU (e ) PE S -

FER2 R F AR Rk iR "fq‘%av 7?"*’7})5;4*
2w E AL ELRAQLE I T TFG kEi3:4)
F&é”ﬁ’%#ﬁtﬁlﬁw&ﬁ?lﬁwﬁibrﬁ’pﬂr‘i KT

BB ez P i T RE- 2R £ rdr
A iR 2 A Fafieed LI & 2 3T B AR

AR B R rha X3 A2 72 0 8 dow
EAE e oA fF s P e mdRA24 233

£ éf" J2ﬁ P ETR AT o

= > /)‘P]{%KAV\ .
s s m %
)

BT A ARBHEAL § 4 B FL P > $097 4

/ FEP T A 2 R AR L
B > B2EFEE R 2 B 5 7 AT £ 219080 2N R
ez 5 (BB 48 5 3 S 1138543 5 2B) o

(S 2 st A Z e (T80 P B2 3 27059926~ » dor4 H
ot 178 7481. 5~ [ (208 ~ 45089926~ ) 708 9926~
+4=1787481.5~) 15 » B 4538 2444. 5~ 5 H A% J° {7
2% iriE s ek s B H MK L IFAQL 2 T 3T
*EAFE T L AFREEEEOTE A o T howit o B30
PRkt FREEEFRRT A T RINE FI8EL
‘325;5«%&3;, 7 E,‘; T gV 3E 0 Mt AP o

WiE R 4490E % 138 ~ %338 ~ % 4540%



%238 zg‘_uﬁg P il B g MR
T~ AeR RRA S )%* AEEEE20P P e ARG IR
A ()@"’q‘.ﬁij\) ) P?’%*v?jxl‘;ifai: % & ke o
AR BT SR B
v = EN 3] 114 = 3 : 10 2
FP AR 2 OF LR
b AFEPERARE o

%ﬁ‘ﬁﬁgk%ﬂwﬂ%’%%ﬁ@i%éﬁ%?%ﬁi%,
PR o BT L AT A2 Pl o
Pt Faae

R %2100 2 %216/ 2 5% 0 kg BEFAEPA A
FALREPFFFIF LR UL
Bt it

FALYFCREBFRET B e F
113# B4 8 F %2075
A % ¥2x & Tk (AE00&E0200p 2 )
OO OO® OOkK-00% 04 0058

B A2 - Sagl 0 20000000005
FABLTFEE TR E S E AR R ¥R Y
AR IR TR B O R £ S DA R s

FEEF
- " HEEP el AN ARIIZEC? 27T - e g
A o ERAEFIERE NI LE R KIEEFE
R I AW R FERPOL Ry A0 P (TR FE
2 &) "R %.000-000000000000005 = = (‘fﬂﬁd‘?@*% )

b
i
mj



~ Fe4T 5 I A FEABEG S B EA R B
ﬁ_—

BrET R (7%B) AR FEEARER
FoORICHAF B TERESFII A ALK W
IAELTERE S 3G AL A 0 LY 2N
ATPRE VI FT N ITRE I RAEZ A ERD A
Ao JFd 2HMRAEEY G AR R LA EAEAL S TR
EARME R 0 RBBRZRAELERA  ER T X RANF
fgéfv%LE—Fi’%giéﬁiﬂ%%&kiﬂk

&3 ﬁ%i P I AN ENES G ERT 20 0P
”IBﬁG 28p = 9pF6aF o At P 3 OO R OO0
;mmﬁiﬁi‘f%'%v’%”iéﬁi?i’ﬂéﬁﬁE,Wi

2N

ERHERFEIR YT ARFE L TF 1, 2P
PEI ALRAER L RSP BRZ R
ﬁf*iﬁfé T A A2 KyEA R PEE A kR
B R ﬁ’grl"ém 20 RZAPEL R 25 5 5 R
AEZ A 5 R gag;vsv B2 ez @ #Epr s 2000-00
0000000000005Lt& = p » R3-274 % (TR ) 7089, 926~
s & 4#P?%4?4ﬂ$ﬁ2%ﬁ‘4viﬂ§%&4ﬁwﬂgﬂ
AR SR S T ELESN Y T A
BIFL S IRBFGAF AR
ok L D R E
FTEEEER o EHRREIGDLINAFY
B AT T T AR EA T A
ﬁ&#ﬂ%ﬁﬁﬁﬂﬁ’vpfivﬁnr’ﬂﬁ
=P E AR MES Y P i N
AT Bk p e B R A A

N

. X

.q."**«'lz\»ﬂ‘w

.3 %egg
I O \tt
. 7,§

N

AN

X

B N

N

CR AL T
i’%@«ﬁmu’?\°

R A
ATREF G AN D HR AR - AR
T HFEL BB ERA0E B 5 F R 140951 0 AR -
AFFHFEFTRGIPRELNETL > GREF I (T
BB RS (TR
o 8l E R S b F % 66688 - 83& & 5

%
k3
F R F e
¥
I
1

‘;G‘R
[
-
& R
-
‘r;rj
W??



i

V.

SR L

mﬁ$4ﬂ2¥‘.
v F Ak e AR
AR R £
i FR2ZFRFS
EGHZGBQ%GQ‘I@QF%fLQ»Z.?é’l“ﬂ%%W%ﬁ
2 R AR R EF S RT R - 23 F 0 A2 b e
53 k- A€ fgiﬁ,ﬁi Wi TR AR - (7oA

TR BRI il N R R

A2

-

%4i¢ﬁ191’§?&ﬁ%ﬁﬁﬁi ks p
%’wm%ﬁ%EPrivﬁu*ﬁwzkpfi’%%f
BEFLEY 0 fEAE AR DAL AR IS
B ERIE2P > L F BRI KPR R (TR 0 2 24k
LG L4 23 Bpe i e %ﬁ’¢4igﬂﬂ&
PRy a2z zgd o 3 xR A LTS
Tz AL KPEE T EBELFRA2AZ AT AT T

éﬁﬁﬁ’ﬁ%‘ﬁi#ﬂﬁZ@if’?”iﬁ?ﬁﬁ%
EAghtd P oA ‘ng‘,’%ﬁ*iﬁg”%ﬁ*%‘“ﬁﬁg P A4 Tl -
%%&ﬁ&”Z’Pﬁlbﬁﬂfﬁ’@ﬁ%F%’“Fﬁ

\\

v 5
BARA -y LFEWEA RE LR FEREM
TZ‘QIHJ/Z‘I:\ /‘:a/” 74 ,}: LEJ T_ 0 E -’é,", :“‘{'ﬂlj ’ I,(}é’(ﬁ %’? o

I %{-?/FTE, 3] p,\j?ﬁtA =T ‘)7‘5‘3 Sl PES é573391"3— %138 F«}\B"P%
P 4&E 2 w2 B o B ARE BROE 0 s AL
é@‘ﬂW@’”k‘Z&%’B#*pﬂﬁ7oﬁﬁgﬂnﬁm~
e Pt BAEZF > A7 BEPL RS ZHER
%ﬁ; Rk -



LA %%éwﬁzf N EY S RGP LE S
A2 Al o f@}gv IRE f}:aﬁl JBZEHC B4 B M AR 2, ¥ o)

L2FATET S IRABLMEPFRZM G F L SR
FLF Mk B-B A P BFTHE TS BT A RS
ﬁ-°P—awiE+:#é?§Lwﬁﬁﬁﬁwi,54’&z g
REFFAL2A S B R 2370 F A Efrr 2 gkl
x&ﬁ‘w:}%%&a’ AR L A A 'F:LL AR S L 1‘7‘1”5’ L
FH R ARSI, 0 R GSRE e ] - BB

'a’§75ﬁ7if@a¢’ﬁw%ﬁo

I~ A EFRE S 4510 % 198 BT b kS
R

R A AR £

¥ F % B 114 & 2 C 14 p

FRRGBERILEL I FTLFN)
=% 210 #32 % 215 Ggi@‘%;ﬁ , fzfﬁl’é‘%fé?%‘éfg‘i\
R EFAGR P T E T 2 AR RS
¢ EAFIE 52100
(Bd®df2 3 o)
FERE IS RREUES =2 ) ERURE. Y W S

w®
St
m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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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中簡字第476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繆雪芳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調偵字第20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繆雪芳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繆雪芳所為，係犯刑法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復被告盜蓋印章之行為，為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且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又被告先後2次行使偽造私文書之行為，係基於同一犯罪目的，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在同一地點實施，且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為接續犯，應包括論以一罪。
　㈡爰審酌被告知悉其配偶王文祥死亡後，其遺產應由王文祥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竟未經全體繼承人之同意或授權，由被告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其所為應予非難。惟考量被告於偵查中，已坦認未得全體繼承人同意而為本案犯行，且已與全體繼承人即告訴人王聖芬、王淑惠與王至平成立調解，並已給付調解金額57萬元完畢，有臺中市北屯區調解委員會調解書及本院電話紀錄表各1份在卷足憑（見調偵卷第11頁、本院卷第11頁），被告犯罪後態度良好，及被告於本案前，並無因犯罪經法院判決判處罪刑確定之案件素行狀況，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被告素行尚佳，兼衡被告與告訴人2人及王至平間係屬直系姻親關係，暨被告現已年滿71歲，年事已高，為國中畢業之教育程度，與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及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又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已如前述。爰考量被告犯後已坦承犯行，且已與告訴人2人及王至平成立調解，並已給付調解金額57萬元完畢，亦如前述，復經告訴人2人具狀撤回告訴，表示不再追究，此有刑事撤回告訴狀1份在卷可參（見調偵卷第15至16頁），被告因一時失慮致觸犯本案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信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教訓，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三、沒收部分：
　㈠被告為本案犯行，固偽造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所載之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2份，然此等私文書均已交由該金融機構留存，又非該金融機構無正當理由取得之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至被告盜用「王文祥」之真正印章所蓋前揭各該印文，俱非偽造印章之印文，均不在刑法第219條所定必須沒收之列（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11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告於本案犯行後所實際取得之款項共70萬9926元，扣除其應繼分17萬7481.5元【（20萬元＋50萬9926元）70萬9926元÷4＝17萬7481.5元）後，其餘53萬2444.5元雖為其本案犯行之犯罪所得，惟被告已與其餘繼承人即告訴人2人及王至平成立調解，並已給付調解金額57萬元完畢，已如前述。足認上開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附此敘明。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第454條
　　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本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廖志祥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曹錫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黃毅皓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調偵字第207號
　　被　　　告　繆雪芳　女　71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巷0弄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繆雪芳明知配偶王文祥於民國113年6月27日死亡後已無權利能力，任何人皆不得再以王文祥名義，對外從事法律行為，縱使王文祥生前曾將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存摺、印鑑章、提款卡（含密碼）交付繆雪芳保管或授權提款，然王文祥死亡後，上開授權亦因王文祥死亡而終止，而王文祥名下金融帳戶之存款為王文祥之遺產，非經全體繼承人即繆雪芳、王至平、王聖芬及王淑惠之同意不得擅自處分，須由全體繼承人填具申請書，或同意委任代理人，並檢具相關證件，依據繼承之程序始得提領，詎繆雪芳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單一犯意，未經王文祥之其餘繼承人全部同意或授權，利用保管王文祥本案帳戶存摺、印鑑章之便，而於113年6月28日上午9時6分許，前往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臺中敦化路郵局，偽以王文祥名義，接續填具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2張，並在該提款單上盜蓋「王文祥」之印鑑章，用以表示其係經王文祥授權自上開帳戶內取款之意，而偽造上開私文書，並持以向不知情之承辦人員辦理本案帳戶提款、轉帳而行使之，致該承辦人員誤認繆雪芳為有權提領之人，交付或轉匯之繆雪芳所申設之中華郵政公司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共計新臺幣（下同）70萬9,926元後，足生損害於王文祥除繆雪芳以外之全體繼承人及中華郵政公司對於本案帳戶存款管理之正確性。
二、案經王聖芬、王淑惠訴請本署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繆雪芳於本署偵查中坦承不諱，核 與證人王至平於本署證述、證人即告訴人王聖芬、王淑惠證述及指訴情節相符，並有王文祥之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死亡證明書、本案帳戶歷史交易明細表、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附卷可稽，堪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洵堪認定。
二、按銀行為便利存款人取款而印好任人索取填寫之取款憑條，非可流通市面得以自由轉讓，衹屬私文書之一種，不能認為有價證券，最高法院49年度台上字第140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盜用印章係偽造取款條之階段行為，偽造後持向郵局行使，偽造之低度行為被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應論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6668號、83年度台上字第296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盜用印章與盜用印文為不同之犯罪態樣，盜取他人之印章持以蓋用，當然產生該印章之印文，祇成立盜用印章罪，不應再論以盜用印文罪，亦非盜用印章行為為盜用印文行為所吸收，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295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是核被告繆雪芳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被告盜用被害人王文祥之印章為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又偽造私文書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分別於113年6月26日9時6分、14分行使私文書之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相同地點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而應以一行為予以評價，為接續犯，論以包括一罪。被告持其所保管之被害人王文祥之印章，蓋用在前揭提款單上，業據被告自承在卷，則前揭提款單上「王文祥」之印文2枚為真正，非屬偽造印章之印文，自無從宣告沒收，至被告所偽造前揭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2份，已持交上開郵局承辦人員行使，已非被告所有之物，爰不予聲請宣告沒收。末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刑案資料查詢紀錄表存卷可佐，且被告坦承犯行，並業與告訴人2人及被害人王至平達成調解，告訴人並具狀表示不再追究，有刑事撤回告訴狀及檢附臺中市北屯區調解委員會調解書附卷可參，被告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犯後並已坦承犯行，應知所悔悟，信經此偵查程序，當已足資警惕而無再犯之虞，請貴院審酌上情，依刑法第74條之規定，宣告緩刑，以啟自新。
四、至告訴意旨認被告犯行，另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犯嫌，按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已經撤回者，應為不起訴之處分，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5款定有明文。復按直系血親、配偶或同財共居親屬之間，或其他五親等內血親或三親等內姻親之間，犯本章之罪者，須告訴乃論，刑法第324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刑法第343條亦將上開規定準用於詐欺罪章中。查本案依告訴意旨所指詐欺取財情節，如成立犯罪，核被告所涉，應屬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嫌，而被告與告訴人王聖芬、王淑惠為三親等內姻親之關係，有被告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戶籍資料及王文祥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己身一親等資料存卷可參，依前揭規定，須告訴乃論。然告訴人2人已具狀撤回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1紙可佐，依前揭規定，本應為不起訴，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核與前揭聲請簡易判決處刑部分，屬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檢　察　官　廖志祥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　記　官　吳書婷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中簡字第476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繆雪芳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

年度調偵字第20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繆雪芳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

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

    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繆雪芳所為，係犯刑法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

    文書罪。復被告盜蓋印章之行為，為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

    ，且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

    所吸收，均不另論罪。又被告先後2次行使偽造私文書之行

    為，係基於同一犯罪目的，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在同一地點

    實施，且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

    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為接續犯，

    應包括論以一罪。

　㈡爰審酌被告知悉其配偶王文祥死亡後，其遺產應由王文祥之

    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竟未經全體繼承人之同意或授權，由

    被告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其

    所為應予非難。惟考量被告於偵查中，已坦認未得全體繼承

    人同意而為本案犯行，且已與全體繼承人即告訴人王聖芬、

    王淑惠與王至平成立調解，並已給付調解金額57萬元完畢，

    有臺中市北屯區調解委員會調解書及本院電話紀錄表各1份

    在卷足憑（見調偵卷第11頁、本院卷第11頁），被告犯罪後

    態度良好，及被告於本案前，並無因犯罪經法院判決判處罪

    刑確定之案件素行狀況，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被告

    素行尚佳，兼衡被告與告訴人2人及王至平間係屬直系姻親

    關係，暨被告現已年滿71歲，年事已高，為國中畢業之教育

    程度，與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及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

    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又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已如前

    述。爰考量被告犯後已坦承犯行，且已與告訴人2人及王至

    平成立調解，並已給付調解金額57萬元完畢，亦如前述，復

    經告訴人2人具狀撤回告訴，表示不再追究，此有刑事撤回

    告訴狀1份在卷可參（見調偵卷第15至16頁），被告因一時

    失慮致觸犯本案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信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

    教訓，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

    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併予

    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三、沒收部分：

　㈠被告為本案犯行，固偽造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所載

    之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2份，然此等私文書均已交由該金融

    機構留存，又非該金融機構無正當理由取得之物，爰均不予

    宣告沒收。至被告盜用「王文祥」之真正印章所蓋前揭各該

    印文，俱非偽造印章之印文，均不在刑法第219條所定必須

    沒收之列（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11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告於本案犯行後所實際取得之款項共70萬9926元，扣除其

    應繼分17萬7481.5元【（20萬元＋50萬9926元）70萬9926元÷

    4＝17萬7481.5元）後，其餘53萬2444.5元雖為其本案犯行之

    犯罪所得，惟被告已與其餘繼承人即告訴人2人及王至平成

    立調解，並已給付調解金額57萬元完畢，已如前述。足認上

    開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

    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附此敘明。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第454條

　　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本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廖志祥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曹錫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黃毅皓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調偵字第207號

　　被　　　告　繆雪芳　女　71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巷0弄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

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繆雪芳明知配偶王文祥於民國113年6月27日死亡後已無權利

    能力，任何人皆不得再以王文祥名義，對外從事法律行為，

    縱使王文祥生前曾將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郵政

    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存

    摺、印鑑章、提款卡（含密碼）交付繆雪芳保管或授權提款

    ，然王文祥死亡後，上開授權亦因王文祥死亡而終止，而王

    文祥名下金融帳戶之存款為王文祥之遺產，非經全體繼承人

    即繆雪芳、王至平、王聖芬及王淑惠之同意不得擅自處分，

    須由全體繼承人填具申請書，或同意委任代理人，並檢具相

    關證件，依據繼承之程序始得提領，詎繆雪芳竟基於行使偽

    造私文書之單一犯意，未經王文祥之其餘繼承人全部同意或

    授權，利用保管王文祥本案帳戶存摺、印鑑章之便，而於11

    3年6月28日上午9時6分許，前往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臺

    中敦化路郵局，偽以王文祥名義，接續填具郵政存簿儲金提

    款單2張，並在該提款單上盜蓋「王文祥」之印鑑章，用以

    表示其係經王文祥授權自上開帳戶內取款之意，而偽造上開

    私文書，並持以向不知情之承辦人員辦理本案帳戶提款、轉

    帳而行使之，致該承辦人員誤認繆雪芳為有權提領之人，交

    付或轉匯之繆雪芳所申設之中華郵政公司000-000000000000

    00號帳戶內，共計新臺幣（下同）70萬9,926元後，足生損

    害於王文祥除繆雪芳以外之全體繼承人及中華郵政公司對於

    本案帳戶存款管理之正確性。

二、案經王聖芬、王淑惠訴請本署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繆雪芳於本署偵查中坦承不諱，核

     與證人王至平於本署證述、證人即告訴人王聖芬、王淑惠

    證述及指訴情節相符，並有王文祥之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死亡證明書、本案帳戶歷史交易明細表、郵政存簿儲金提款

    單附卷可稽，堪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洵堪認定。

二、按銀行為便利存款人取款而印好任人索取填寫之取款憑條，

    非可流通市面得以自由轉讓，衹屬私文書之一種，不能認為

    有價證券，最高法院49年度台上字第1409號判決意旨參照。

    次按盜用印章係偽造取款條之階段行為，偽造後持向郵局行

    使，偽造之低度行為被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應論以行使

    偽造私文書罪，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6668號、83年度台

    上字第296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盜用印章與盜用印文為不同

    之犯罪態樣，盜取他人之印章持以蓋用，當然產生該印章之

    印文，祇成立盜用印章罪，不應再論以盜用印文罪，亦非盜

    用印章行為為盜用印文行為所吸收，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

    第3295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是核被告繆雪芳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

    造私文書罪嫌。被告盜用被害人王文祥之印章為偽造私文書

    之階段行為，又偽造私文書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

    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分別於113

    年6月26日9時6分、14分行使私文書之行為，係於密切接近

    之時間、相同地點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

    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而應以一行為

    予以評價，為接續犯，論以包括一罪。被告持其所保管之被

    害人王文祥之印章，蓋用在前揭提款單上，業據被告自承在

    卷，則前揭提款單上「王文祥」之印文2枚為真正，非屬偽

    造印章之印文，自無從宣告沒收，至被告所偽造前揭郵政存

    簿儲金提款單2份，已持交上開郵局承辦人員行使，已非被

    告所有之物，爰不予聲請宣告沒收。末查，被告未曾因故意

    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刑案資料查詢紀錄表存卷

    可佐，且被告坦承犯行，並業與告訴人2人及被害人王至平

    達成調解，告訴人並具狀表示不再追究，有刑事撤回告訴狀

    及檢附臺中市北屯區調解委員會調解書附卷可參，被告因一

    時失慮致罹刑典，犯後並已坦承犯行，應知所悔悟，信經此

    偵查程序，當已足資警惕而無再犯之虞，請貴院審酌上情，

    依刑法第74條之規定，宣告緩刑，以啟自新。

四、至告訴意旨認被告犯行，另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

    犯嫌，按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已經撤回者，應為不起訴之

    處分，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5款定有明文。復按直系血親、

    配偶或同財共居親屬之間，或其他五親等內血親或三親等內

    姻親之間，犯本章之罪者，須告訴乃論，刑法第324條第2項

    定有明文，而刑法第343條亦將上開規定準用於詐欺罪章中

    。查本案依告訴意旨所指詐欺取財情節，如成立犯罪，核被

    告所涉，應屬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嫌，而被告與告

    訴人王聖芬、王淑惠為三親等內姻親之關係，有被告戶役政

    資訊網站查詢-個人戶籍資料及王文祥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

    己身一親等資料存卷可參，依前揭規定，須告訴乃論。然告

    訴人2人已具狀撤回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1紙可佐，依前

    揭規定，本應為不起訴，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核與前揭聲

    請簡易判決處刑部分，屬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

    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檢　察　官　廖志祥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　記　官　吳書婷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中簡字第476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繆雪芳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調偵字第20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繆雪芳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繆雪芳所為，係犯刑法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復被告盜蓋印章之行為，為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且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又被告先後2次行使偽造私文書之行為，係基於同一犯罪目的，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在同一地點實施，且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為接續犯，應包括論以一罪。

　㈡爰審酌被告知悉其配偶王文祥死亡後，其遺產應由王文祥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竟未經全體繼承人之同意或授權，由被告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其所為應予非難。惟考量被告於偵查中，已坦認未得全體繼承人同意而為本案犯行，且已與全體繼承人即告訴人王聖芬、王淑惠與王至平成立調解，並已給付調解金額57萬元完畢，有臺中市北屯區調解委員會調解書及本院電話紀錄表各1份在卷足憑（見調偵卷第11頁、本院卷第11頁），被告犯罪後態度良好，及被告於本案前，並無因犯罪經法院判決判處罪刑確定之案件素行狀況，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被告素行尚佳，兼衡被告與告訴人2人及王至平間係屬直系姻親關係，暨被告現已年滿71歲，年事已高，為國中畢業之教育程度，與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及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又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已如前述。爰考量被告犯後已坦承犯行，且已與告訴人2人及王至平成立調解，並已給付調解金額57萬元完畢，亦如前述，復經告訴人2人具狀撤回告訴，表示不再追究，此有刑事撤回告訴狀1份在卷可參（見調偵卷第15至16頁），被告因一時失慮致觸犯本案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信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教訓，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三、沒收部分：

　㈠被告為本案犯行，固偽造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所載之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2份，然此等私文書均已交由該金融機構留存，又非該金融機構無正當理由取得之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至被告盜用「王文祥」之真正印章所蓋前揭各該印文，俱非偽造印章之印文，均不在刑法第219條所定必須沒收之列（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11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告於本案犯行後所實際取得之款項共70萬9926元，扣除其應繼分17萬7481.5元【（20萬元＋50萬9926元）70萬9926元÷4＝17萬7481.5元）後，其餘53萬2444.5元雖為其本案犯行之犯罪所得，惟被告已與其餘繼承人即告訴人2人及王至平成立調解，並已給付調解金額57萬元完畢，已如前述。足認上開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附此敘明。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第454條

　　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本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廖志祥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曹錫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黃毅皓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調偵字第207號

　　被　　　告　繆雪芳　女　71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巷0弄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繆雪芳明知配偶王文祥於民國113年6月27日死亡後已無權利能力，任何人皆不得再以王文祥名義，對外從事法律行為，縱使王文祥生前曾將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存摺、印鑑章、提款卡（含密碼）交付繆雪芳保管或授權提款，然王文祥死亡後，上開授權亦因王文祥死亡而終止，而王文祥名下金融帳戶之存款為王文祥之遺產，非經全體繼承人即繆雪芳、王至平、王聖芬及王淑惠之同意不得擅自處分，須由全體繼承人填具申請書，或同意委任代理人，並檢具相關證件，依據繼承之程序始得提領，詎繆雪芳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單一犯意，未經王文祥之其餘繼承人全部同意或授權，利用保管王文祥本案帳戶存摺、印鑑章之便，而於113年6月28日上午9時6分許，前往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臺中敦化路郵局，偽以王文祥名義，接續填具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2張，並在該提款單上盜蓋「王文祥」之印鑑章，用以表示其係經王文祥授權自上開帳戶內取款之意，而偽造上開私文書，並持以向不知情之承辦人員辦理本案帳戶提款、轉帳而行使之，致該承辦人員誤認繆雪芳為有權提領之人，交付或轉匯之繆雪芳所申設之中華郵政公司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共計新臺幣（下同）70萬9,926元後，足生損害於王文祥除繆雪芳以外之全體繼承人及中華郵政公司對於本案帳戶存款管理之正確性。

二、案經王聖芬、王淑惠訴請本署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繆雪芳於本署偵查中坦承不諱，核 與證人王至平於本署證述、證人即告訴人王聖芬、王淑惠證述及指訴情節相符，並有王文祥之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死亡證明書、本案帳戶歷史交易明細表、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附卷可稽，堪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洵堪認定。

二、按銀行為便利存款人取款而印好任人索取填寫之取款憑條，非可流通市面得以自由轉讓，衹屬私文書之一種，不能認為有價證券，最高法院49年度台上字第140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盜用印章係偽造取款條之階段行為，偽造後持向郵局行使，偽造之低度行為被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應論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6668號、83年度台上字第296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盜用印章與盜用印文為不同之犯罪態樣，盜取他人之印章持以蓋用，當然產生該印章之印文，祇成立盜用印章罪，不應再論以盜用印文罪，亦非盜用印章行為為盜用印文行為所吸收，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295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是核被告繆雪芳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被告盜用被害人王文祥之印章為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又偽造私文書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分別於113年6月26日9時6分、14分行使私文書之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相同地點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而應以一行為予以評價，為接續犯，論以包括一罪。被告持其所保管之被害人王文祥之印章，蓋用在前揭提款單上，業據被告自承在卷，則前揭提款單上「王文祥」之印文2枚為真正，非屬偽造印章之印文，自無從宣告沒收，至被告所偽造前揭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2份，已持交上開郵局承辦人員行使，已非被告所有之物，爰不予聲請宣告沒收。末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刑案資料查詢紀錄表存卷可佐，且被告坦承犯行，並業與告訴人2人及被害人王至平達成調解，告訴人並具狀表示不再追究，有刑事撤回告訴狀及檢附臺中市北屯區調解委員會調解書附卷可參，被告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犯後並已坦承犯行，應知所悔悟，信經此偵查程序，當已足資警惕而無再犯之虞，請貴院審酌上情，依刑法第74條之規定，宣告緩刑，以啟自新。

四、至告訴意旨認被告犯行，另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犯嫌，按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已經撤回者，應為不起訴之處分，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5款定有明文。復按直系血親、配偶或同財共居親屬之間，或其他五親等內血親或三親等內姻親之間，犯本章之罪者，須告訴乃論，刑法第324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刑法第343條亦將上開規定準用於詐欺罪章中。查本案依告訴意旨所指詐欺取財情節，如成立犯罪，核被告所涉，應屬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嫌，而被告與告訴人王聖芬、王淑惠為三親等內姻親之關係，有被告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戶籍資料及王文祥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己身一親等資料存卷可參，依前揭規定，須告訴乃論。然告訴人2人已具狀撤回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1紙可佐，依前揭規定，本應為不起訴，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核與前揭聲請簡易判決處刑部分，屬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檢　察　官　廖志祥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　記　官　吳書婷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